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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

十一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

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第十一届十七次董事会于 2025 年 10

月 2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,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以电子邮

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及有关人员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7人，

其中 3人现场出席，4 人通讯出席。本次会议的通知、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

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宁波天一广场 3 号门停车场改造项目的议案》

（一）项目概述

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广场公司”）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

天一广场是广场公司的核心商业地产。针对现有停车设施资源配置不足、出入动线

不畅、设备老旧、智能化水平偏低等问题，广场公司拟开展宁波天一广场 3号门停

车场改造项目，通过新建智能立体停车楼，从根本上缓解区域停车矛盾，改善区域

交通可达性与消费环境。

（二）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宁波天一广场 3号门停车场改造项目

2.项目投资主体：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

3.项目总投资：预计总投资 4983 万元，以项目控制价为准

4.项目资金来源：公司自有资金

5.项目位置：本项目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天一广场内部，地处日新街与

药行街交叉口西北角，天一广场 3号门附近

6.建设内容及规模：本项目实施内容主要为对原有地面停车场改造，新建一



栋智能立体停车楼，本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4400 平方米，立体停车楼计容建筑面积

约 5607 平方米。项目区域内设置 412 个机动车位，其中室外地面停车位 28 个，立

体停车楼车位 384 个

7.项目建设期：本项目计划于 2025 年 12 月开工建设，预计 2026 年 11 月完

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，建设工期为 12 个月

8.项目投资回收期：预计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（税前）为 15.12 年

（三）项目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

本项目作为城市核心商圈的重要基础设施工程，实施后将改善停车条件和出行

体验，进一步增强天一广场及周边商业的集聚效应，带动餐饮、零售、文旅等行业

的消费增长。本项目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投资建设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

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（四）投资风险分析

受政府审批流程、施工建设难度、地理位置、停车费核定标准等多种因素影响，

本项目可能存在实际施行与计划方案存有差异、建设进程不达预期、项目建设成本

超出预算等风险。公司将采取相应措施，积极降低各类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 ESG 委员会审议通过。本项目投资金额在董事会

授权范围内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表决情况：7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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